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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批准发布 

《看守所建筑设计规范》的通知

建 标 [2000] 165号

各 省 、 自 治 区 、直 辖 市 建 委 （建 设 厅 ）、公 安 厅 （局 ），计划单列 

市 建 委 、公 安 局 ，新 疆 生 产 建 设 兵 团 ，国 务 院 有 关 部 门 ：
根 据 《公 安 部 1998年 行 业 标 准 制 、修 订 计 划 》 （公 技 监  

[1998 ] 7 1 号 ）要 求 ，由 公 安 部 监 所 管 理 局 主 编 的 《看 守 所 建 筑 设  
计 规 范 》，经 审 查 ，批 准 为 强 制 性 行 业 标 准 ，编 号 127-2000 , 
自 2000年 8 月 1 日 起 施 行 ^ 原 标 准 《看 守 所 建 筑 标 准 》GA9 — 91 

同 时 废 止 。

本 规 范 由 公 安 部 监 所 管 理 局 负 责 管 理 和 具 体 解 释 ，公安 部 监  
所 管 理 局 组 织 内 部 印 发 „

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

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

2000年 7 月 2 6 日



前 言

根 据 公 安 部 公 技 监 [1998] 7 1 号 文 《公 安 部 1998年 行 业标准 

制 、修 订 计 划 》的 要 求 ，规 范 编 制 组 在 广 泛 调 查 研 究 ，认真 总 结  
实 践 经 验 ，并 在 广 泛 征 求 意 见 的 基 础 上 ，对 原 《看 守 所 建 筑 标 准  
(试 行 ）》 ( G A 9 - 9 1 ) 进 行 了 全 面 修 订 后 ，形 成 本 规 范 。

本 规 范 的 主 要 技 术 内 容 是 ：1 . 总 则 f 2 . 术 语 ；3 . 选 址和总平 
面 布 局 ；4 . 建 筑 设 计 ；5 . 监 室 环 境 和 建 筑 设 备 等 ^

修 订 的 主 要 技 术 内 容 是 ：1. 增 加 了 看 守 所 建 筑 设 计 的 基 本 要  
求 和 基 本 原 则 ；2 . 增 加 了 术 语 一 章 ；3. 对 选 址 和 总 平 面 布 局 作 了  

大 量 修 订 补 充 ；4 . 对 监 室 层 髙 、门 窗 、送 饭 孔 、建 筑 构 造 、防护 

网 和 警 戒 岗 楼 围 墙 等 条 文 进 行 了 修 订 ^ 增 加 了 监 室 类 型 、监室床 
铺 、技 术 用 房 、讯 问 室 、律 师 会 见 室 和 在 押 人 员 家 属 会 见 室 的 设  
计 要 求 等 。

本 规 范 由 公 安 部 监 所 管 理 局 归 口 管 理 并 负 责 具 体 解 释 。

本 规 范 主 编 单 位 ：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公 安 部 监 所 管 理 局  ̂
本 规 范 主 要 起 草 人 ：杜 山 、王 耀 群 、温 竹 平 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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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0 . 1 为 规 范 看 守 所 建 设 ，使 看 守 所 建 筑 设 计 符 合 “ 坚 固 安 全 ， 

方 便 管 理 ，功 能 齐 全 ，体 现 文 明 ” 的 基 本 要 求 ，制 定 本 规 范 。
1 . 0 . 2 本 规 范 适 用 于 看 守 所 的 新 建 、改 建 和 扩 建 工 程 的 建 筑 设

计 。
1 . 0 . 3 看 守 所 建 筑 应 根 据 建 设 规 模 、管 理 模 式 的 要 求 和 基 地 环 境  

及 气 候 条 件 ，因 地 制 宜 地 设 计 ，并 与 当 地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和 城  
市 规 划 要 求 相 适 应 。做 到 全 面 规 划 ，合 理 布 局 ，经 济 适 用 。
1 . 0 . 4 看 守 所 建 筑 设 计 除 应 符 合 本 规 范 外 ，尚应 符 合 国 家 现 行 有  
关 强 制 性 标 准 的 规 定 。



2 术 语

2-0.1 看守所  detention house

羁 押 依 法 被 逮 捕 、刑 事 拘 留 的 犯 罪 嫌 疑 人 、被 告 人 和 留 所 服  

刑 罪 犯 （以 下 统 称 在 押 人 员 ） 的 机 关 。
2.0 .2  监区  supervision

看 守 所 内 关 押 在 押 人 员 、依 法 实 施 武 装 警 戒 的 区 域 。
2. 0- 3 监室  supervision room 

在 押 人 员 起 居 用 房 J 
2. 0- 4 监房  supervision building

由 监 室 、室 外 活 动 场 、管 理 通 道 和 巡 视 道 组 成 的 建 筑 单 元 。
2.0 .5  管 理 通 道  managing passage

监 房 内 用 于 收 押 、提 讯 在 押 人 员 和 提 供 在 押 人 员 生 活 保 障 等  

管 理 工 作 的 通 道 。
2. 0. 6 巡视道 inspection passage

供 民 警 对 监 室 和 室 外 活 动 场 进 行 巡 逻 观 察 的 通 道 。
2- 0- 7 主通道 primary passage

监 房 之 间 、监 房 与 其 他 附 属 用 房 之 间 的 封 闭 式 连 接 通 道 .
2. 0. 8 室 外 活 动 场  outdoor playing place

监 区 内 用 于 在 押 人 员 室 外 活 动 的 有 防 护 设 施 的 固 定 场 所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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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选址和总平面布局

3. 1 选 址

3. 1. 1 看 守 所 选 址 应 符 合 下 列 条 件 ：

1 - 水 电 、交 通 、通 讯 便 利 ，地 势 较 高 的 地 带 ；
2 . 与 各 种 污 染 源 、易 燃 易 爆 危 险 品 、高 噪 声 、高 压 电 线 和 无  

线 电 干 扰 的 距 离 应 符 合 国 家 有 关 防 护 距 离 的 规 定 ；
3 . 避 开 高 层 建 筑 、繁 华 商 业 区 、居 民 稠 密 区 及 外 事 活 动 场 所 。

3 - 2 建筑分区和总平面设计

3 . 2 . 1 看 守 所 建 筑 根 据 看 守 所 工 作 环 节 和 建 筑 功 能 ，应 分 为 监  
区 、行 政 办 公 区 、 留 所 服 刑 罪 犯 劳 动 区 和 武 警 营 房 区 。
3- 2 . 2 总 平 面 布 局 应 做 到 功 能 明 确 ，联 系 方 便 。监 区 应 置 于 看 守  
所 中 央 部 位 ；监 区 围 墙 外 应 设 有 5 m 警 戒 区 ；其 他 功 能 区 均 应 毗 邻  
监 区 ；行 政 办 公 区 应 置 于 看 守 所 出 人 口 处 。

3.3  监 区

3 . 3 . 1 监 区 必 须 设 置 围 墙 、瞥 戒 岗 楼 。监 区 内 建 筑 应 包 括 监 室  

( 含 卫 生 间 ）、室 外 活 动 场 、禁 闭 监 室 、 留 所 服 刑 罪 犯 监 室 及 其 活  
动 室 （含 文 化 教 育 室 ）、在 押 人 员 伙 房 、物 品 储 藏 室 、图 书 室 、浴 

室 、医 务 室 ，看 守 民 警 值 班 室 、 管 教 办 公 室 、谈 话 室 、技术控制

室 等 。
3- 3 . 2 设 计 关 押 容 量 500人 以 上 的 看 守 所 ，在 押 人 员 伙 房 、技术  

控 制 室 可 设 在 监 区 外 。
3 . 3 . 3 严 寒 和 寒 冷 地 区 看 守 所 的 采 暖 锅 炉 房 不 得 设 在 监 区 内 。
3- 3 . 4 监 区 建 筑 各 部 分 的 连 接 应 设 置 封 闭 通 道 ，并 用 防 护 门 分  

隔 ；巡 视 通 道 应 形 成 网 络 ，并 便 于 分 区 巡 视 ；管 择 通 道 以 直 线 布



置 为 宜 ，避 免 死 角 ；看 守 民 警 值 班 室 应 面 对 管 理 通 道 ，按套间设  
置 ，管 理 半 径 不 宜 超 过 6 0 m ;技 术 控 制 室 必 须 设 置 在 较 隐 蔽 、在 

押 人 员 接 触 不 到 的 位 置 。留 所 服 刑 罪 犯 监 室 及 其 活 动 室 应 单 独 设  
置 ，并 加 以 隔 离 。
3.3.5 监 E 宜 只 设 置 一 个 出 人 口  ^ 设 计 容 量 500 人 以 上 的 看 守  
所 ，可 增 设 一 个 紧 急 出 人 口 。监 区 出 人 口 不 得 直 接 面 对 看 守 所 出  
人 口 。
3- 3 6 监 区 建 筑 间 距 应 满 足 通 风 、日 照 和 防 火 要 求 ，不得低于当 
地 住 宅 间 距 的 规 定 ，且 不 得 小 于 10m。监 区 建 筑 与 监 区 围 墙 间 距  
不 得 小 于 6m。

3 . 4 行 政 办 公 区

3 . 4 . 1 行 政 办 公 区 建 筑 应 包 哮 所 领 导 办 公 室 、内 勤 文 印 室 、档案 

室 、职 能 部 门 办 公 室 、驻 所 检 察 室 、接 待 室 、会 议 室 ，收押检査 
室 、在 押 人 员 财 物 保 管 室 ，讯 问 室 、律 师 会 见 室 、在押人员家属  
会 见 室 ，通 讯 室 、 电 教 室 、警 械 武 器 库 、专 业 技 术 用 房 ，民警备  
勤 宿 舍 、食 堂 、文 娱 活 动 室 ，传 达 室 、发 配 电 房 、车 库 、仓 库 、浴 
室 、小 卖 部 等 。

3 . 4 . 2 设 计 关 押 容 量 5 00人 以 上 的 看 守 所 收 押 检 査 室 、在押人员  

财 物 保 管 室 、讯 问 室 、律 师 会 见 室 可 设 在 监 区 内 。
3. 4. 3 行 政 办 公 区 建 筑 布 局 应 根 据 各 类 用 房 的 功 能 要 求 分 类 集  

中 设 置 ，并 与 道 路 、绿 化 统 筹 规 划 设 计 。
3- 4 4 收 押 检 查 室 应 置 于 警 戒 线 处 ，毗 邻 监 区 出人口，按套间设  

置 ，并 具 备 收 押 登 记 、犯 罪 信 息 采 集 、安 全 检 查 和 健 康 检 查 等 功  
能 。
3 . 4 . 5 讯 问 室 、律 师 会 见 室 、在 押 人 员 家 属 会 见 室 必 须 设 置 封 闭  

隔 离 通 道 ，使 外 来 人 员 与 在 押 人 员 各 行 其 道 ，确保在 押 人 员 不 出
警 戒 线 。



3 . 5 留所服刑罪犯劳动区

3.S. 1 留 所 服 刑 罪 犯 劳 动 区 建 筑 应 包 括 劳 动 用 房 、仓 库 、卫生间 

( 含 盥 洗 室 ）、看 守 民 警 值 班 室 等 ，并 设 置 围 墙 等 警 戒 设 施 。
3. 5 - 2 设 计 关 押 容 量 500 人 以 下 的 看 守 所 的 留 所 服 刑 罪 犯 劳 动  

场 所 可 设 在 监 区 内 ，但 必 须 隔 离 设 置 。

 ̂ 3 - 6 武 箐 营 房 区

3. 6 . 1 武 警 营 房 区 建 筑 应 包 括 营 房 、哨 兵 室 、勤 务 值 班 室 和 军 事  
训 练 等 设 施 。建 筑 布 局 应 方 便 值 勤 和 内 务 管 理 。

3 . 7 通 道

3.7. 1 看 守 所 主 通 路 应 与 城 市 公 路 相 连 接 ，各 功 能 区 均 应 设 有 能  
通 行 机 动 车 辆 的 道 路 。
3 . 7 . 2 监 区 内 应 设 置 环 型 消 防 车 道 ；行 政 办 公 E 应 设 置 停 车 场 D
3 . 7 . 3 进 人 监 区 的 通 道 净 宽 不 得 小 于 4m。

3 . 8 建 筑 朝 向

3. 8. 1 看 守 所 建 筑 应 符 合 当 地 最 佳 建 筑 朝 向 。

3 . 9 绿 化

3.9. 1 看 守 所 绿 化 总 面 积 应 符 合 当 地 城 市 绿 化 的 规 定
3 . 9 . 2 监 区 及 警 戒 区 内 不 得 种 植 高 大 树 木 。
3 . 9 . 3 行 政 办 公 区 、武 警 营 房 区 的 建 筑 物 前 后 和 道 路 两 侧 应 种 植

树 木 。



4 建 筑 设 计

4. 1 监 室

4- 1- 1 监 室 （含 卫 生 间 ）面 积 应 根 据 监 室 类 型 确 定 。监 室 应分为  
普 通 监 室 、特 殊 监 室 、 留 所 服 刑 罪 犯 监 室 和 禁 闭 监 室 。普通监室  
人 均 使 用 面 积 不 得 小 于 2. 6m2 ( 含 铺 位 面 积 1.5m 2) ，设 计 关 押 容  
量 每 间 8〜 15 人 。特 殊 监 室 人 均 使 用 面 积 不 得 小 于 4. Sm£，设计关  

押 容 量 每 间 3〜 5 人 。留 所 服 刑 罪 犯 监 室 人 均 使 用 面 积 不 得 大 于 普  
通 监 室 的 指 标 ，设 计 关 押 容 量 每 间 6〜8 人 。禁 闭 监 室 每 100〜 150 
人 设 置 一 间 ，使 用 面 积 不 得 大 于 6m2。
4 1 2 监 室 层 高 应 根 据 气 候 条 件 确 定 。严 寒 和 寒 冷 地 区 监 室 净 高  

不 宜 低 于 4m ; 夏 热 冬 冷 地 区 监 室 净 高 不 宜 低 于 5m; 夏 热 冬 暖地  
区 监 室 净 高 应 控 制 在 5. 5〜6. 0m 。

4 1 - 3 监 室 卫 生 间 应 与 床 铺 隔 离 ，并 做 局 部 遮 掩 ，设置 水 冲 式 便  
器 和 盥 洗 设 施 。使 用 面 积 2〜

4. 1 . 4 监 室 内 设 置 床 铺 。普 通 监 室 为 通 铺 ，距 室 内 地 坪 高 度 为  
300〜400mm，用 厚 度 不 小 于 30 m m 的 木 板 连 体 铺 设 ，并 作防腐处  

理 ，固 定 在 地 垅 上 ，地 垅 间 距 不 得 大 于 360mm , 地 垅 两 端 设 带 防  
护 网 的 通 风 孔 ；特 殊 监 室 设 置 固 定 式 铁 木 床 ；留所服 刑 罪 犯监 室  
可 设 置 双 层 床 。

4. 1 . 5 室 外 活 动 场 应 与 监 室 连 体 设 置 ，顶 部 加 装 钢 筋 防 护 网 ，网 

顶 高 度 为 3. 2〜3. 6 m , 人 均 占 有 面 积 不 得 小 于 2 m \

4 . 2 监 室 门 窗

4. 2 . 1 通 往 管 理 通 道 的 监 室 门 须 两 层 设 置 ，分 别 为 铁 栅 门 和 钢 板  

门 ，并 设 置 门 锁 ，钢 板 门 上 应 设 观 察 窗 ；通 往 室 外 活 动 场 的 监 室  
门 单 层 设 置 ；监 室 门 高 为 1 .8 〜2 .0 m ，门 宽 为 0 .7 〜 0 .8m 。监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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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 开 关 必 须由民警控 制 。
4 . 2 . 2 监 室 前 后 墙 应 设 置 监 窗 ，并 应 符 合 巡 视 观 察 和 通 风 采 光 的  

要 求 。监 窗 开 关 必 须由民警控 制 。
4 . 2 . 3 监 室 靠 管 理 通 道 一 侧 墙 体 上 应 设 置 加 装 铁 门 的 送 饭 孔 和  
送 开 水 孔 ^ 孔 净 尺 寸 为 150mm X150mm ，高 度 距 地 坪 1.05nu

4 . 3 监 房 通 道

4 . 3 . 1 监 房 主 通 道 净 宽 不 得 小 于 2. 4m , 管 理 通 道 净 宽 不 得 小 于  

1. 8m 。

4 . 3 . 2 监 室 毗 邻 室 外 活 动 场 一 侧 设 置 巡 视 道 并 形 成 网 络 ，净宽不  
得 小 于 1. Om

4 4 监房建筑构造

4 . 4 . 1 墙 体 应 符 合 下 列 要 求 ：
监 房 墙 体 应 采 用 强 度 不 得 小 于 M U 1 0 砖 、石 和 M 5 的水泥砂 

浆 满 浆 砌 实 ；监 室 地 坪 以 上 2 m 用 1 : 2 水 泥 砂 浆 粉 刷 墙 裙 ，2 m 以 

上 部 分 作 吸 音 处 理 ；监 室 内 墙 的 阴 阳 角 做 弧 形 ， 监室 
外 包 墙 厚 度 不 得 小 于 3 7 0 m m ;其 余 墙 体 厚 度 不 得 小 于 240mm。

4 . 4 . 2 地 坪 应 符 合 下 列 要 求 ：
基层分层夯:实 ，加 烧 C 20 混 凝 土 层 厚 不 得 小 于 150mm，并用

1 ： 2 水 泥 砂 浆 加 107胶 或 无 砂 水 泥 砂 浆 找 平 抹 面 或 做 现 浇 水 磨  

石 面 层 。
4 . 4 . 3 防 护 网 应 符 合 下 列 要 求 ：

监 室 门 窗 、室 外 活 动 场 顶 部 和 其 他 孔 洞 必 须 安 装 防 护 网 。防 
护 网 的 机 械 强 度 ，不 得 采 用 小 于 直 径 18m m 热 轧 圆 钢 ；间距不得  

大 于 120mmX 150 m m ;接 点 须 双 面 点 焊 ；防 护 网 顶 四 周 边 缘 深 人  
墙 体 不 得 少 于 100mm，并 用 混 凝 土 固 定 。

4 . 5 讯问室、律师会见室和在押人员家属会见室

4. 5 1 讯 问 室 、律 师 会 见 室 和 在 押 人 员 家 属 会 见 室 应 分 别 设 门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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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 在 押 人 员 和 外 来 人 员 分 别 出 人 ，并 应 设 置 在 押 人 员 专 用 的 固 定  

式 坐 椅 。
4. 5 - 2 讯 问 室 应 用 金 属 防 护 网 分 隔 。内 墙 面 采 用 吸 音 抹 灰 或 安 装  
其 他 吸 音 材 料 。
4. 5 - 3 律 师 会 见 室 和 家 属 接 见 室 应 用 安 全 玻 璃 或 普 通 玻 璃 加 金  

属 防 护 网 分 隔 ，并 安 装 双 向 免 提 式 对 讲 器 和 必 要 的 戒 护 设 施 。

4. 6 技 术 用 房

技 术 用 房 应 满 足 防 尘 、防 潮 和 隔 音 要 求 ，技 术 控 制 室 使 用 面  
积 不 得 小 于 30m£/ 间 ，观 察 室 和 特 审 室 不 小 于 24m2/ 间 。

4 . 7 岗楼、监区围墙

4 . 7 . 1 监 E 围 墙 应 用 构 造 柱 加 基 础 梁 ，无 墙 垛 ；墙 身 高 度 为 5.0  
〜 5, 5m ，墙 体 厚 度 宜 为 3 70 m m ,用 M U I0 砖 、石 和 M 5 水泥砂浆 

砌 实 ；围 墙 顶 部 作 弧 形 并 根 据 有 关 规 定 预 埋 电 网 铁 件 ，设巡逻道  

时 须 加 护 栏 ； 内 外 墙 面 用 混 合 砂 浆 粉 刷 。
4. 7. 2 监 区 应 对 角 骑 墙 设 置 2 个 岗 楼 。每 个 岗 楼 截 面 积 不 应 大 于  

4m2，设 置 上 下 通 道 和 御 寒 、避 雨 、避 雷 设 施 ；单 面 围 墙 长 度 大 于  
100m 时 ，应 在 围 墙 顶 部 设 置 巡 逻 道 或 增 设 1 个 岗 楼 。



5 监室环境和建筑设备

5. 1 监 室 环 境

5. 1. 1 监 室 及 室 外 活 动 场 应 向 阳 设 置 。
5. 1. 2 监 室 采 光 窗 地 比 应 控 制 在 1 /10〜 1 /7 。

5 . 1 . 3 监 室 应 设 置 自 然 通 风 道 和 机 械 通 风 设 施 ，通 风 开 口 面 积 不  
应 小 于 地 板 面 积 的 1 /20 。监 室 卫 生 间 应 设 置 自 然 抽 风 管 道 ；夏热 

冬 暖 地 区 可 设 置 屋 面 通 气 肩 。
5. 1 4 监 室 内 空 气 声 隔 声 标 准 应 大 于 45dB，撞 击 声 隔 声 标 准 应  
小 于 75dB。

5 . 2 电 器 设 施

5 . 2 . 1 看 守 所 动 力 照 明 应 采 用 双 路 三 相 供 电 ，并 安 装 配 电 设 备 。 

只 能 一 路 供 电 时 应 自 备 发 电 机 组 。
5- 2 - 2 监 室 照 明 应 在 巡 视 窗 一 侧 安 装 射 灯 。高 度 不 得 小 于 3m，照 
度 不 得 小 于 75lx^

5 . 2 . 3 监 室 电 器 线 路 应 采 用 暗 线 敷 设 ^电 器 设 备 和 灯 具 应 安 装 安
全 防 护 罩 <>

5 - 3 给 排 水 设 施

5.3. 1 看 守 所 给 排 水 系 统 应 列 人 城 市 总 体 规 划 ，生 活 用 水 和 消 防  
用 水 可 采 用 自 来 水 ，远 离 市 区 的 可 采 取 打 井 等 办 法 自 备 水 源 ，但 

饮 用 水 必 须 符 合 现 行 国 家 标 ® 《生 活 饮 用 水 卫 生 标 准 》 （GB 
5749— 85) 。

5- 3 - 2 监 室 用 水 应 通 过 暗 敷 管 道 供 给 ，管 径 不 得 小 于 25mm , 便 
器 阀 门 安 装 部 位 距 地 面 不 得 大 于 0. 5m , 下 水 设 备 应 在 地 坪 下 埋 设  

S 弯 ，用 直 径 150m m 铸 铁 管 引 人 室 外 窨 井 ，并 以 直 径 不 小 于



300m m 的 水 泥 管 排 人 化 粪 池 D

5 . 3 . 3 监 室 内 排 水 泛 水 系 数 不 得 小 于 10%。。

5 . 4 采 暖 设 施

S .4. 1 安 装 在 监 室 内 的 采 暖 设 施 应 加 安 全 防 护 网 ，管 道 应 暗 装 。

5- 4 - 2 采 暖 管 道 和 地 沟 检 修 井 口 应 设 置 安 全 防 护 设 施 ，并不得设  
在 监 室 、室 外 活 动 场 内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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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规范用词说明

1 为 便 于 在 执 行 本 规 范 条 文 时 区 别 对 待 ，对 于 要 求 严 格 程 度 不 同  
的 用 词 说 明 如 下 ：

1 表 示 很 严 格 ，非 这 样 做 不 可 的 ：
正 面 词 采 用 “ 必 须 ” ；

反 面 词 采 用 “ 严 禁 ” 。

2 表 示 严 格 ，在 正 常 情 况 下 均 应 这 样 做 的 ：
正 面 词 采 用 “ 应 ” ；

反 面 词 采 用 “ 不 应 ” 或 “ 不 得 ” 。
3 表 示 允 许 稍 有 选 择 ，在 条 件 许 可 时 ，首 先 应 这 样 做 的 ： 

正 面 词 采 用 “ 宜 ” ；
反 面 词 采 用 “ 不 宜 ” 。

表 示 有 选 择 ，在 一 定 条 件 下 可 以 这 样 做 的 ，采 用 “ 可 ” 。
2 条 文 中 指 定 按 其 他 有 关 标 准 执 行 的 写 法 为 “ 应 按 … …执 行 ” 或 

“ 应 符 合 … … 的 规 定 ”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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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

看守所建筑设计规范

JG J 127— 2000

条 文 说 明



前 言

《看 守 所 建 筑 设 计 规 范 》（JGJ 127— 2000)，经 建 设 部 、公安部  

2000年 7 月 2 6 日 以 建 标 [2000] 165号 文 批 准 ，业 已 发 布 。

本 规 范 根 据 《公 安 部 1998年 行 业 标 准 制 、修 订 计 划 》 （公技 
监 [1998] 7 1 号 ），对 GA9  — 9 1 《看 守 所 建 筑 标 准 （试 行 ）》进行  

修 订 ，并 更 名 为 《看 守 所 建 筑 设 计 规 范 》。主 编 单 位 是 公 安 部 监 所  

管 理 局 。
为 便 于 有 关 部 门 咨 询 、设 计 以 及 建 设 单 位 的 有 关 人 员 在 使 用  

本 规 范 时 能 正 确 理 解 和 执 行 条 文 的 规 定 ，《看 守 所 建 筑 设 计 规 范 》 
编 制 组 按 章 、节 顺 序 编 制 了 本 规 范 条 文 说 明 ，供 有 关 使 用 者 参 考 。 

在 使 用 中 如 发 现 本 规 范 条 文 说 明 有 不 妥 之 处 ，请 将 意 见 函 寄 公 安  
部 监 所 管 理 局 （地 址 ：北 京 市 东 长 安 街 1 4 号 ， 邮 政 编 码 ： 
100741) 。

2000年 7 月 2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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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总 则

1. 0 . 1 本 条 主 要 提 出 了 编 制 本 规 范 的 目 的 。本 规 范 是 为 了 规 范 看  
守 所 建 设 ，使 看 守 所 建 筑 设 计 符 合 “ 坚 固 安 全 ，方 便 管 理 ，功能  
齐 全 ，体 现 文 明 ” 的 基 本 要 求 ，在 修 订 GA9  —  9 1 《看 守 所 建 筑 标  
准 （试 行 ）》的 基 础 上 编 制 而 成 的 。

看 守 所 是 羁 押 被 依 法 逮 捕 、刑 事 拘 留 的 犯 罪 嫌 疑 人 、被告 人  
和 改 造 留 所 服 刑 罪 犯 的 机 关 ，担 负 着 确 保 看 守 所 安 全 ，对在押人  
员 进 行 管 理 教 育 ，保 障 刑 事 诉 讼 活 动 顺 利 进 行 和 改 造 留 所 服 刑 罪  
犯 的 重 要 职 责 ，是 国 家 政 权 建 设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。看 守 所 的 设 计  

质 量 直 接 影 响 看 守 所 职 能 的 发 挥 。
GA9— 9 1 《看 守 所 建 筑 标 准 （试 行 ）》是 1991年由 公 安 部 发  

布 实 施 的 强 制 性 公 共 安 全 行 业 标 准 。作 为 建 国 以 来 看 守 所 基 础 设  
施 建 设 的 第 一 个 标 准 ，它 对 于 规 范 看 守 所 建 设 起 到 了 巨 大 的 推 动  
作 用 。但 是 ，由 于 该 标 准 重 点 解 决 的 是 看 守 所 规 划 建 筑 面 积 定 额  

问 题 ，对 看 守 所 的 总 平 面 设 计 和 建 筑 设 计 要 求 涉 及 不 多 且 不 具 体 ， 
导 致 各 地 在 看 守 所 建 设 中 设 计 原 则 不 明 确 ，设 计 中 没 有 充 分 考 虑  
看 守 所 安 全 和 管 理 教 育 的 需 要 ，造 成 布 局 不 合 理 ，管 理 有 死 角 ，安 
全 系 数 低 ，一 些 新 建 、迁 建 看 守 所 刚 刚 启 用 就 得 改 建 。这正是修  
订 该 标 准 的 主 要 原 因 所 在 。

“ 坚 固 安 全 ，方 便 管 理 ，功 能 齐 全 ，体 现 文 明 ” 是 看 守 所 建 设  

的 基 本 要 求 ，是 对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看 守 所 建 设 经 验 教 训 的 总 结 。它 
强 调 确 保 看 守 所 安 全 ，物 防 是 基 础 ；强 调 基 础 设 施 要 为 管 理 和 教  
育 在 押 人 员 提 供 物 质 保 障 ；强 调 根 据 看 守 所 工 作 需 要 设 置 各 类 用  
房 ，并 满 足 各 类 用 房 的 功 能 要 求 ；强 调 看 守 所 要 依 法 保 障 在 押 人  

员 的 合 法 权 益 和 基 本 生 活 条 件 ，充 分 体 现 人 道 主 义 。
1 . 0 . 2 本 条 规 定 了 本 规 范 适 用 的 范 围 ，即 适 用 于 看 守 所 的 新 建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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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 建 和 扩 建 工 程 的 建 筑 设 计 。其 中 改 建 工 程 包 括 迁 建 和 整 体 翻 建
工 程 。

本 规 范 是 指 导 看 守 所 建 筑 设 计 和 保 障 工 程 质 量 的 依 据 ，具有 
较 强 的 政 策 性 和 实 用 性 。
1 . 0 . 3 本条提 出 了 看 守 所 建 筑 设 计 必 须 遵 循 的 原 则 ^■我 国 正处 于  

社 会 主 义 初 级 阶 段 ，人 口 多 、底 子 薄 、地 区 发 展 不 平 衡 。根据我 

国 的 基 本 国 情 ，看 守 所 建 筑 设 计 要 与 当 地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和 城 市 规  
划 要 求 相 适 应 ，这 就 是 说 看 守 所 建 筑 设 计 要 根 据 当 地 经 济 状 况 和  
城 市 规 划 的 总 体 水 平 ，在 确 保 看 守 所 工 程 质 量 的 前 提 下 ，控制工  

程 造 价 ^
随 着 公 安 监 管 职 能 统 一 归 口 管 理 ，监 管 场 所 集 中 设 置 成 为 未  

来 发 展 趋 势 。因 此 ，看 守 所 建 筑 设 计 要 立 足 现 实 需 要 ，兼顾长远 

发 展 。
1 . 0 . 4 本 条 是 指 《规 范 》未 作 规 定 的 应 执 行 国 家 现 行 的 有 关 标 准 、 
规 范 和 规 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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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选址和总平面布局

3 . 2 建筑分区和总平面设计

3. 2. 1〜3.2. 2 本 条 规 定 看 守 所 建 筑 分 区 和 总 平 面 布 局 的 要  

求 。根 据 看 守 所 职 能 和 工 作 环 节 ，看 守 所 建 筑 一 般 分 为 监 区 、行 
政 办 公 区 、 留 所 服 刑 罪 犯 劳 动 区 和 武 瞥 营 房 区 。监 区 是 关 押 在 押  
人 员 实 施 武 装 警 戒 的 K 域 ，是 看 守 所 建 筑 构 成 的 核 心 。为方便对  

在 押 人 员 实 施 武 装 替 戒 和 管 理 教 育 ，确 保 看 守 所 安 全 ，看守所总  
平 面 布 局 必 须 将 监 区 置 于 看 守 所 中 央 部 位 ，其 他 功 能 区 应 尽 可 能  

毗 邻 监 区 ，形 成 贴 靠 和 夹 包 之 势 。行 政 办 公 区 置 于 看 守 所 人 口 处  
是 为 了 便 于 接 待 和 管 理 各 方 面 的 来 所 人 员 。

3 .3 监 区

3.3. 1〜3 . 3 . 3 本 条 规 定 了 监 区 的 建 筑 内 容 ，所 规 定 的 调 整 范 围  

主 要 是 考 虑 大 型 看 守 所 运 送 生 活 物 资 的 车 辆 出 人 监 区 比 较 频 繁 ， 
不 利 于 安 全 ；大 型 看 守 所 的 技 术 控 制 系 统 多 实 行 分 级 控 制 ，将总  

控 制 室 设 在 监 区 外 与 其 他 技 术 用 房 并 建 ，这 有 利 于 实 行 集 中 管 理 。 
采 暧 锅 炉 一 般 要 附 带 煤 场 ，置 于 监 区 不 利 于 安 全 。
3 . 3 . 4 本 条 规 定 了 监 区 建 筑 布 局 的 原 则 和 具 体 要 求 。监 区建筑各  

部 分 的 连 接 应 设 置 封 闭 通 道 ，并 用 防 护 门 分 隔 ，是 为 了 层 层 设 防 ， 
提 高 安 全 系 数 ；巡 视 通 道 应 形 成 网 络 ，并 便 于 分 区 巡 视 ，这是为  
了 保 证 民 警 巡 视 责 任 的 落 实 和 对 紧 急 情 况 的 果 断 处 置 ；看守 民 警  

值 班 室 按 套 间 设 置 ，外 间 用 于 巡 视 值 班 ，里 间 用 于 技 术 控 制 和 电  
脑 信 息 处 理 ；管 理 半 径 不 超 过 60m 是 为 了 保 证 值 班 人 员 有 效 的 通  
视 距 离 和 巡 视 制 度 的 落 实 ；技 术 控 制 是 管 理 在 押 人 员 的 秘 密 手 段 ， 

因 此 技 术 控 制 室 必 须 设 置 在 较 隐 藏 、在 押 人 员 接 触 不 到 的 位 置 。
3. 3 . 5 监 区 出 人 口 不 得 直 接 面 对 看 守 所 出 人 口 ，是 为 了 保 证 监 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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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隐 藏 性 ，避 免 从 看 守 所 外 部 直 视 监 区 。

3 . 4 行 政 办 公 区

3. 4 .1 〜3. 4. 2 本 条 规 定 了 行 政 办 公 区 的 建 筑 内 容 。所 规 定 的 调  

整 范 围 ，是 为 了 缩 短 管 理 路 线 ，减 轻 民 警 劳 动 强 度 。
3. 4. 3〜3. 4. 5 本 条 规 定 了 行 政 办 公 区 建 筑 布 局 的 原 则 和 具 体 要  

求 ■=行 政 办 公 K 是 看 守 所 的 门 面 ，应 在 经 济 适 用 的 基 础 上 ，做到  
环 境 绿 化 美 化 ; 建 筑 布 局 根 据 各 类 用 房 的 功 能 要 求 分 类 集 中 设 置 ， 
是 指 按 管 理 用 房 、特 殊 业 务 用 房 、行 政 办 公 用 房 、 民警生 活用房  

和 其 他 附 属 用 房 分 类 集 中 设 置 ，这 样 有 利 于 行 政 管 理 、工作保密  
和 安 全 防 范 ；有 关 收 押 检 査 室 、讯 问 室 、律 师 会 见 室 和 在 押 人 员  
家 属 会 见 室 的 规 定 均 是 为 了 方 便 管 理 和 确 保 看 守 所 安 全 。

3 . 9 绿 化

3 -9 .1 〜3. 9 . 3 本 条 规 定 了 看 守 所 绿 化 的 要 求 。监 区 和 警戒区内  

不 得 种 植 高 大 树 木 ，是 为 了 防 止 在 押 人 员 攀 登 树 木 越 墙 逃 跑 a

20



4 建 筑 设 计

4. 1 监 室

4. 1. 1 本 条 规 定 了 不 同 类 型 监 室 的 面 积 。采 用 确 定 人 均 使 用 面 积  

和 设 计 容 量 方 法 ，是 为 在 保 证 安 全 和 方 便 管 理 的 原 则 基 础 上 ，给 
予 建 设 单 位 和 设 计 单 位 一 定 的 灵 活 性 。普 通 监 室 容 量 8〜 1 5 人既 

便 于 民 警 巡 视 观 察 ，又 有 利 于 在 押 人 员 互 相 监 督 ；特 殊 监 室 3〜 5 
人 主 要 是 考 虑 对 重 点 关 押 对 象 的 监 护 。
4 . 1 . 2 本 条 规 定 了 监 室 层 高 。监 室 层 高 高 于 一 般 民 用 建 筑 ，是为 

了 满 足 监 室 通 风 换 气 和 设 置 民 警 巡 视 道 的 需 要 。但 是 层 高 过 高 会  

增 加 造 价 ，造 成 浪 费 。
4 . 1 . 4 本 条 规 定 了 监 室 床 铺 的 设 置 要 求 .普 通 监 室 床 铺 的 制 作 要  

求 ，是 为 了 防 止 在 押 人 员 拆 卸 铺 板 行 凶 或 以 铺 板 为 掩 护 挖 洞 脱 逃 。

4 . 2 监 室 门 窗

4.2. 1 本 条 规 定 了 监 室 门 设 置 要 求 。通 往 管 理 通 道 的 监 室 门 须 双  

层 设 置 是 为 了 防 止 在 押 人 员 冲 监 闹 事 ，保 证 民 瞥 人 身 安 全 。

4 - 4 监房建筑构造

4- 4 .〗 本 条 规 定 了 监 房 墙 体 的 制 作 要 求 。监 室 墙 体 在 2 m 以上部  

分 要 求 作 吸 音 处 理 ，是 为 了 增 强 吸 音 隔 声 效 果 ，防 止 在 押 人 员 传  
递 信 息 ；监 室 内 墙 的 阴 阳 角 做 弧 形 ，是 为 了 防 止 在 押 人 员 撞 墙 自  
杀 自 残 ；增 加 监 室 外 包 墙 厚 度 是 为 了 提 高 安 全 系 数 。

4 . 5 讯问室、律师会见室和在押人员家属会见室

4 . 5 . 1 讯 问 室 、律 师 会 见 室 、家 属 会 见 室 的 设 置 要 求 是 为 了 防 止  

在 押 人 员 侵 害 办 案 人 员 和 律 师 ；防 止 在 押 人 员 通 过 其 家 属 传 递 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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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 物 品 。

4 . 7 岗 楼 、监区围墙

4 . 7 . 2 监 区 警 戒 岗 楼 的 设 置 要 求 是 根 据 武 瞀 总 部 关 于 看 守 所 警  

戒 不 少 于 两 个 哨 位 的 规 定 制 定 的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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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监室环境和建筑设备

5 .2 .3、5 .3 .2、5 .4 .1、S. 4. 2 监室内所有管线所采用的暗装方

式以及设施设备安装安全防护装置和有关设置部位的要求，都是 

为了确保看守所安全，防止在押人员利用管线和设施设备自杀、自 

残或拆卸后作为行凶、脱逃工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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